
 

 

身心障礙考生應考服務申請表 
 

考生姓名  性 別  男 女 

畢（修）業學校   縣(市)  國中／高級中學國中部 

 

緊急連絡人 

  

聯絡電話 （電話） 

（手機） 

 

 

 
身心障礙手冊正反面影本

或 

縣市鑑輔會證明影本 

(浮 貼) 

 

◎身心障礙考生應考服務項目：請考生依需求填寫申請 

申請項目 需求情形 審查結果 

 

 

特殊需求 

  
是 

 

否 

考生親自簽名： 

家長（監護人或法定代理人）代簽： （原因說明： ） 

（無法親自簽名者由其家長（監護人或法定代理人）代為簽名並註明原因） 
 

 

 

 

 

 

 

審查單位核章： 

附件5 


